风伟三四五村相关情况的说明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市政府总值班室《值班记事》第148期反映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互相推来推去，燃气管道排到家门口却用不上”，张小宏副市长为此专门作出批示 “请住建委会同崇明区协调处理。”接到市领导批示要求后，我委高度重视，迅速行动，立即研究部署燃气入户处置工作，相关情况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房屋情况
风伟三、四村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为光明集团原职工住房，共有744套。根据2010年6月市政府关于市郊国有农场职工危旧房改造工作专题会议精神，2013年1月，由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作为建设方采取“易地集中重建”的方式在三、四村东侧进行旧住房综合改造，并于2014年8月竣工。新建的18幢、500套房屋用于安置风伟一、二村符合相关条件的职工家庭。至此，形成现有风伟三、四、五村，并导致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存在新旧职工住房混杂的情况。目前，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共有1244套住房，其中新建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共有500套，老公房风伟三、四村共有744套。
（二）管理情况
风伟三、四、五村有两个物业公司进行管理，其中744套老公房，由东平镇峰盛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，500套新建公有住房（群众反映涉及的），由光明集团崇明农场雅苑物业公司负责管理。
（三）管道敷设情况
2021年，为配合花博会召开，上海燃气崇明公司出资敷设了一条燃气专用管道。考虑到长远发展及沿线居民的需要，经协调，上海燃气崇明公司将管道敷设至小区红线外，并预留DN200的中压管道口。
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内均未敷设燃气管道。其中500套新建公有住房因改造时附近无气源，光明集团也未向上海燃气崇明公司申请敷设管道，导致该区域内管道未敷设。但根据2013年新建房屋设计要求，房屋建设需配置燃气入户管道，因此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在新建500户楼栋里安装了进户立管。
2、 进展情况
9月7日，市住建委副主任张永刚、副区长胡柳强召集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东平镇政府、上海燃气崇明公司、光明集团崇明农场公司等单位专题研究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开通管道天然气事宜。会议明确：
1.考虑到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居民的实际需求，在我区原有“瓶改管”计划的基础上，今年先行启动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小区“瓶改管”工作。风伟三、四、五村新旧小区必须整体推进。
2.由区建设管理委牵头，东平镇政府具体实施，光明集团崇明农场负责配合，委托设计院对辖区内燃气管道建设进行整体规划。由上海燃气崇明公司负责编制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小区红线内管道敷设的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表，并对500套新建公有住房的立管进行安全评估。
3.500套新建公有住房燃气管道建设费（含立管更新或改造费用）由光明集团崇明农场出资（今后涉及光明集团改造类似项目的燃气管道建设费，包含红线内、外及立管，均由光明集团承担），744套老旧公房燃气管道建设费由区级财政按相关规定给予补贴。
目前，我委已牵头上海燃气崇明公司启动编制风伟三、四、五村小区红线内管道敷设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，并对500套新公房中原有入户立管开展安全评估。
3、 资金投入测算
1.区级财政：根据沪崇府办函〔2023〕91号文件精神，我区老旧小区燃气管道改造专项补贴费用为62.5元/平方米，744套旧公房建筑面积共32645.75平方米，改造资金约需204万元。
2.光明集团崇明农场公司：根据会议纪要精神，500套新公房的管道建设费由光明集团崇明农场公司出资，根据我区老旧小区燃气管道改造专项补贴费用约定，小区红线内地下管费用为24.5元/平方米，500套新公房建筑面积共32255.21平方米，改造资金需79万元。立管费用为8元/平方米，若立管全部鉴定不合格，改造资金需25.8万元。共计104.8万元。
3.上海燃气崇明公司负责小区内燃气管道整体施工产生的道路修复、绿化搬迁、脚手架等费用以及小区外围与总管连接产生的其他配套费用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下阶段，我委将继续按照市领导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加快推进燃气管道建设，力争早日完成风伟三、四、五村管道天然气开通工作。同时，将举一反三，积极做好燃气安全隐患排查，全力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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